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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人男友”带挣钱

“‘线上联络+投资理财+
现金换 U’的诈骗新模式，不
同于以往电信网络诈骗不见
面、不接触，让骗局更具迷惑
性。”办案检察官以案释法，揭
露了这类骗局的套路。

诈骗分子通常通过社交
平台、婚恋平台等渠道寻找目
标，与被害人建立情感链接。
与被害人熟悉后，诈骗分子会
捏造高回报项目引诱，然后让
被害人查看自己的收益、让其

“代管”投资账号，前期小笔投
资小额获益并可提现，让被害
人小尝甜头，放松警惕。随
后，骗子会以“虚拟币投资收
益更高”等话术，诱导被害人
兑换、充值虚拟币。

如果被害人不会操作，诈
骗分子还会找“U 商”上门兑
换，并直接充值到账号里。
当被害人给了现金后，发现
账户被冻结、无法提现，才发
觉被骗。

“所谓的‘U 商’，其实是
骗子雇用的‘车手’。”检察官
提醒，凡是要求兑换虚拟币、
网上购买黄金或将现金交付
给“第三人”进行投资的，都是
非正常交易，诈骗风险巨大；
任何为电信网络诈骗活动提
供取现、转账、洗钱等帮助的
行为，均属违法犯罪，司法机
关将依法予以严厉打击；广大
群众切勿因贪图小利，参与

“取现赚佣金”等违法行为，避
免沦为犯罪分子的“帮凶”。

记者 刘友旺
通讯员 朱晨光

2024年 7月中旬，我市居民黄女士刷短
视频时，有人主动联系私聊。对方自称姓
李，湖南省人，在云南省昆明市当兵。从小
对军人有好感的黄女士，马上添加对方为
QQ好友，开始了日常聊天。经过接触，黄
女士感觉对方非常关心自己，便与其确定网
恋关系，并被拉进了两个亲友聊天群。

“我有个赚钱的项目，你有没有兴趣参
与？”一段时间后，“男友”让黄女士下载一款
软件，说堂哥在一家知名企业当高管，有股
票投资的内幕消息，并称自己身份特殊，让
她帮忙操作，顺便积攒一些投资经验。按照

“男友”指导，黄女士买进卖出操作了几回，
发现果然轻轻松松就赚了不少钱。

在“男友”忽悠下，黄女士也注册了一个
账号，一边继续帮男友操作，一边自己投资
赚钱。陆续投入数十万元后，她看着账户里
不断上涨的收益，心里美滋滋的。

“用现金换虚拟货币U币的方式投资，赚
得更多。”听了“男友”的话，黄女士劲头更足
了，但苦于自己没有这方面的门道。“我认识
人，可以介绍给你。”“男友”马上给她发了一
个“U 商”的微信二维码，让她自己对接兑
换，并教会她如何注册、使用U币钱包（虚拟
钱包）。

添加昵称“USDT 实时汇率”微信好友
后，双方约定在我市胜利东街一小区门口见
面。2024年 8月 9日，黄女士见到了两名戴着
帽子和口罩的男子。

“你要兑换多少U币？”“20万元的。”谈
妥当天的汇率后，“U商”先往黄女士的U币
钱包转入 10U币验证。随后，“U商”通过电
话，让人将价值 20 万元的 U 币转进黄女士

“钱包”，随即拿上现金驱车快速离开。
此后几天，黄女士完成投资交易，却发现

无法提现，并且软件也登录不上了。联系“军
人男友”，对方要么说非工作日平台不受理，
要么说需先缴纳个人所得税，最后直接把她
拉黑。此时，她幡然醒悟，意识到自己遭遇电
信网络诈骗，赶紧向公安机关报案。

经缜密侦查，警方陆续将 5名
河北籍犯罪嫌疑人抓获归案。

经查，2024 年 6 月，宋某与朋
友吃饭时，听说有个名为“飞机”
的软件里有“黑灰产”，可以挣
钱。想着自己平时没有正经工
作，他立即下载软件，并在网上购
买了一个账号。登录后，他在公
屏里搜索相关内容，添加了一个
名为“汇旺担保”的网友，说自己
想挣点钱，看看能做些什么。“帮忙
取现。”对方表示，对方给宋某推荐
了一个群，称群里会有人发布任
务，如果接单，先给上游（发布者）
转入 1000U币作为押金，然后按照
任务里的金额，给自己的“U币钱
包”充值好对应的U币。任务完成

后，上游按一定比例“提价”，把对
应U币转给宋某。简单来说，就是

“买U卖U”挣差价。
由于不懂“转U”，也不会下载

钱包，宋某找到弟弟宋某申帮忙操
作。同时，他还找来同乡李某、刘
某、池某等人，让他们充当“车手”
取现。

2024年 8月，宋某开始在群里
接单，安排宋某申“转U”、其他人
取现。短短十几天，他们先后前往
河北、山西、甘肃、河南等地取现，
涉及电信网络诈骗案件 7起，涉案
金额 194万元。

取现后，宋某等人将现金换成
U币转至上游“钱包”，获取返利分
赃。其中，宋某非法获利 5万元。

公安机关侦查终结后，移送杏
花岭区检察院审查起诉。

检察机关审查认为，宋某明知
他人实施诈骗犯罪而提供取现、转
存帮助，其行为是电信诈骗犯罪得
以实现、诈骗团伙获得钱款不可获
缺的环节，且数额特别巨大，应以
诈骗罪共犯定罪处罚；李某、刘某、
宋某申、池某等人明知是犯罪所得
而予以转移，情节严重，已构成掩
饰、隐瞒犯罪所得罪。

杏花岭区检察院提起公诉后，

法院以犯诈骗罪一审判处宋某有
期徒刑七年十个月，并处罚金 5万
元；以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
李某、刘某、宋某申、池某二年六个
月至一年不等的有期徒刑，并处
4000元至 5000元不等的罚金。一
审宣判后，宋某提起上诉，并在二审
期间主动退缴违法所得、缴纳罚金。

最终，法院以犯诈骗罪判处宋
某有期徒刑五年十个月，并处罚金
5万元（已缴纳）；退缴的违法所得
按损失比例发还各被害人。

交押金领任务交押金领任务 当当““车手车手””赚差价赚差价

这伙虚拟币诈骗这伙虚拟币诈骗
““二道贩二道贩””栽了栽了

注册并登录注册并登录““黑灰产黑灰产””境外软件境外软件，，给电信网络诈骗分子给电信网络诈骗分子
交押金领任务交押金领任务，，纠集纠集““车手车手””找受害人拿现金找受害人拿现金，，再兑换成虚再兑换成虚
拟币转给上线拟币转给上线，，获取返利……男子宋某充当虚拟货币洗钱获取返利……男子宋某充当虚拟货币洗钱

““二道贩二道贩”，”，多次为电诈犯罪分子提供取现多次为电诈犯罪分子提供取现、、转存帮助转存帮助，，涉案涉案
金额金额194194万元万元。。44月月2828日日，，杏花岭区检察院通报杏花岭区检察院通报，，经该院提经该院提
起公诉起公诉，，宋某及宋某及44名同伙分别因犯诈骗罪和掩饰名同伙分别因犯诈骗罪和掩饰、、隐瞒犯罪隐瞒犯罪
所得罪所得罪，，被判一年至五年不等有期徒刑被判一年至五年不等有期徒刑。。

“U 商”上门取现金

领取“任务”赚差价

“二道贩子”被判刑

“兑换 U 币”需警惕


